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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商铺被转租
菏泽200业主生“心病”
┮菏泽一商业楼被承租后又转租，承租单位不见了影

┮商业楼200余名业主无法及时收取租金，慌了神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为玩老虎机

一大学生走向迷途

本报菏泽3月28日讯 (记者
崔如坤 见习记者 关建华) 菏
泽医专大三学生侯某在外实习期
间迷上打老虎机，花光身上积蓄
后，潜回学校将黑手伸向校友，一
月盗窃两起，涉案价值万余元。迫
于警方压力，3月25日，侯某投案自
首，26日，侯某被菏泽警方依法刑
拘。

原来在2011年11月30日，菏泽
医专学生乔某等人向菏泽市公安
局牡丹分局牡丹派出所报案称，该
校新校区5号学生公寓5、6楼房间
被盗，被盗笔记本电脑两部、移动
硬盘一个、手机 3部、手表一块、
MP4一部，价值12400元。这是11月
份，菏泽医专新校区出现的第二起
入室盗窃案。

接案后，办案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进行调查。在菏泽医专5号楼学
生宿舍最西单元一楼卫生间内拆
卸的窗框上拍照提取一枚加层泥
土指纹。办案人员经串并案分析认
为，两起盗窃案应为同一人所为，
且该犯罪嫌疑人十分熟悉学校宿
舍环境和学生的作息时间，推测是
内盗行为。

“就从学校内部查起！”菏泽市
公安局牡丹分局刑警四中队办案
民警介绍，办案人员遂将现场提取
的指纹利用指纹比对系统与学生
档案中的学生指纹进行正查和倒
查。果然，一侯姓大三学生的指纹
与现场提取指纹相吻合。随后，民
警与侯某所在实习单位取得联系，
得知侯某已离开该单位。经侦查，
侯某恰恰在案发时段出现在菏泽，
遂初步锁定侯某为犯罪嫌疑人。

近日，办案人员前往侯某枣庄
家中，在其卧室搜查出部分被盗物
品，经比对与菏泽医专学生丢失物
品相符。在办案人员劝说下，侯某
家人表示愿意配合公安人员，尽快
找到侯某并劝其投案。

25日，侯某家人在枣庄一家造
纸厂将侯某找到，并陪同其到当地
派出所投案。26日，菏泽警方再赴
枣庄将侯某押回。

侯某交代，实习期间他迷上了
打老虎机，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
便想着弄点钱花。由于熟悉菏泽医
专环境，他便打起偷盗学生财物的
注意。去年11月的一天傍晚，他趁
学生上晚自习时间，来到该校5号
公寓2单元6楼男生宿舍，踹开一个
宿舍门，偷走电脑、手机和移动硬
盘等物品。其后，侯某将偷来的物
品出售，共得1900元。尝到甜头的
他，11月30日，侯某再次到该校实
施盗窃。从5号公寓的5、6楼的两间
宿舍盗得笔记本电脑、移动硬盘、
手机、手表等物品和100元现金，其
后，销赃共得到1320元。两次所得
钱物均被被其打老虎机等挥霍一
空。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部分被盗物品已追回等待
归还失主，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我们认为，钱放到银行不如投资商
铺，商铺出租获得的利润远高于银行利
息。”怀揣这样的想法，菏泽市200余名市
民，购买了市区东方红大街一处商品楼，
商品楼多次出租，2009年出租给天姿百货
有限公司，承租期限为10年。但是，2009年
底，该公司将商铺转租，其后，因付款不
及时、付款方式不固定，让投资者心中生
疑，“房子转租了，以后的出租款还能顺
利讨要吗？”

>>投资：商铺可升值 房租能返本
菏泽市东明县人许女士说，

2006年，她在菏泽东方红大街与
解放大街交叉路口西侧购买一处
商铺，面积仅10余平方米，当时开
发商称，商铺可以出租，定期收取

房租，成本收回后，便可从中获
利。“还考虑到房子有升值空间，
所以就花4万多元买下了。”许女
士懊悔地说，如今想出售，都很难
找买家。

据其介绍，同时购房的市
民达200余人，当时他们通过开
发商，将商铺统一出租，租给当
时名为女人世界百货公司。

与女人世界百货公司签

订的合同期限为 3年，自 2 0 0 6

年至 2 0 0 9年。“这几年合同租
金发放都挺及时，而且发放地
点固定，大家都很安心。”许女
士告诉记者。

>>顾虑：商铺转租 租金不能及时收取
与女人世界百货公司的

租赁合同到期后，购房者统一
将房子出租给现在的公司即
菏泽天姿百货有限公司，才有
了不安的情绪。原来，与菏泽
天姿百货有限公司签订的合
同期限为10年，原以为可以像
以往一样，到期收取房租，却
没想到，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
事。

“不但房租支付不及时，付
钱 的 方 式 也 让 人 感 觉 不 牢
靠。”许女士说，她和很多购房
者一样，2009年，他们与天姿百
货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10年的
租赁合同，但是自2009年，租金
一直发放不及时，发放场所也
不固定。

“2011年，对方通知我领取
租金，地点却是在一辆商务车

上。”许女士回忆说，领取租金
是合法的事情，但是在车上匆
匆取了钱，对方便让离开，“这
样领取租金，对方的做法让我
感觉很不安。”

“在没有征得我们同意的
情况下，天姿百货有限公司将
商铺转租给茂业百货。”同样
在此购房的杨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本不在意转租的事情，但

是2012年整年的房租，按照规
定应该在今年2月15日前收取，
却拖到3月中旬才拿到。

本该由天姿百货有限公司
发放，却无法联系对方，最终经
部分业主讨要，房租由茂业百
货工作人员发放。“茂业百货和
我们没有合同关系，如今钱由
他们发放，我们的合同便成了
一纸空文。”

>>现状：承租人不知在何处
与天姿百货有限公司签

订了租赁合同，但是承租人却
将房屋转租，租金发放人也并
非合同签订者，承租人联系不
到，以后的租金如何讨要，这
一 系 列 的 问 题 ，困 扰 着 购 房
者，也让这些人坐立不安。

“从2月底开始，我们一直
联系不到天姿百货有限公司
负责租金发放的人。”商铺业
主谭女士告诉记者，通过对方
留下的联系方式，记者多次拨
打，也均无人接听。

现在使用房屋的是茂业

百货，记者试图通过茂业百货
相关人员与对方取得联系，茂
业百货负责人蔡玉刚副店长
告诉记者，也许是天姿百货有
限公司负责人身体有恙，所以
才联系不到，具体情况他并不
清楚。

“如果天姿百货有限公司
的相关负责人能现身说法，我
们也不至于如此担心。”购房者
们告诉记者，心中本已有疑虑，
却没有人给予正当的说法，相
关人员无法取得联系，“很多家
庭因此吵了很多架了。”

购房者签订的购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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